
辭修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辭修高級中學 

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 

本校董事會 113.04.03誠會董字第 1130000014 號函核准通過 

壹、目的： 

    一、鼓勵優秀國中（小）畢業生就讀本校。 

二、鼓勵本校學生敦品勵學、重視榮譽，為同學樹立楷模。  

三、鼓勵優秀學生就讀本校六年一貫暨英語實驗班，接受完整中學教育。 

貳、入學獎學金： 

   國中部 

   一、國小優秀入學獎學金 

國小畢業獲頒直轄市長、縣市長獎。 頒發獎學金 20,000 元 

國小畢業獲頒議長獎。 頒發獎學金 15,000 元 

國小畢業獲頒局長獎。 頒發獎學金 10,000 元 

國小五六年級參加縣市教育局主辦之全縣市

各項語文或數理競賽獲得第一名(特優)者 。 

頒發獎學金 5,000 元 

國小獲得教育局資優檢定證明者。 頒發獎學金 5,000 元 

 二、國一新生入學獎學金測驗(人數以無條件進入法計算之) 

排名為前 1% 獲頒入學獎學金 50,000 元 

排名為前 1%-2% 獲頒入學獎學金 30,000 元 

排名為前 2%-4% 獲頒入學獎學金 20,000 元 

排名為前 4%-6% 獲頒入學獎學金 15,000 元 

排名為前 6%-8% 獲頒入學獎學金 10,000 元 

排名為前 8%-10% 獲頒入學獎學金 5,000 元 

三、參加辭修盃國小學科能力競賽獲獎 

冠軍 獲頒入學獎學金 20,000 元 

亞軍 獲頒入學獎學金 10,000 元 

季軍 獲頒入學獎學金 5,000 元 

註：領取上述獎助學金若於畢業前轉學者，須繳回所有金額。國小優秀入學獎學金、國一新生

入學獎學金測驗及辭修盃國小學科能力競賽新生入學獎學金僅能擇優擇一申辦無法重複請領。 

 

 

 

 

 



   高中部 

   一、高一新生入學會考成績優異獎學金 

國中會考成績五科 

(國文、英語、數學、社會、自然)均達 A++ 
頒發入學獎學金 150,000 元。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達 5A 以上 頒發入學獎學金 60,000 元。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科達 A++ 每科頒發入學獎學金 15,000 元。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科達 A+ 每科頒發入學獎學金 10,000 元。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科達 A 每科頒發入學獎學金 5,000 元。 

    二、國三六貫班直升高中部獎助學金 

國中前四學期學業成績 獎學金額度 

全校排名 1%~5% 頒發入學獎助學金 100,000 元 

全校排名 6%~10% 頒發入學獎助學金 70,000 元 

全校排名 11%~15% 頒發入學獎助學金 50,000 元 

全校排名 16%~25% 頒發入學獎助學金 10,000 元 

全校排名 26%~50% 頒發入學獎助學金 5,000 元 

全校排名 51%後 頒發 2,000 元超商禮券 

註：領取上述獎助學金若於畢業前轉學者，須繳回所有金額。六貫班成績優秀學生自國中階段

升上高一階段，僅能自「國三六貫班直升高中部獎助學金」及「高一新生入學會考成績優異獎

學金」獎助標準中擇優頒發。 

   

申請程序：   

1. 國小優秀入學獎學金符合申請資格之國一新生於國一上學期開學後依註冊需知內容

規定申辦期程繳交相關證明(國小畢業獲縣市長獎、議長獎、局長獎、競賽成績優

異、資優檢定等)至註冊組憑辦。  

2. 國一新生入學獎學金測驗成績優異者由教務處逕依測驗成績繕造獲獎清冊呈報校長

核定。 

3. 國三六貫班直升高中部獎助學金於高一新生入學後由教務處註冊組統一於開學後一

個月內提報符合名單，依核發標準呈報校長核定。 

4. 高一新生入學會考成績優異獎學金於高一上學期開學後依註冊需知內容規定申辦期

程繳交相關證明，會考成績優異者由教務處繕造清冊呈報校長核定。 

 

 

 

 

 



 參、優秀獎助學金(每學期頒發) 

國中部 

外考班：前學期一般學科成績總平均達 90

分以上，且為外考班前二名，頒發獎助學

金 20,000 元。 

六貫班：前學期一般學科成績總平均達 90 分

以上，且為六貫班前二名，頒發獎助學金

30,000 元。 

外考班：前學期一般學科成績總平均達 90

分以上，且為外考班前四名，頒發獎助學

金 10,000 元。 

六貫班：前學期一般學科成績總平均達 90 分

以上，且為六貫班前六名，頒發獎助學金

25,000 元。 

外考班：前學期一般學科成績總平均達 85

分以上，且為外考班前六名，頒發獎助學

金 5,000 元。 

六貫班：前學期一班學成績總平均達 85 分以

上，且為六貫班前十名，頒發獎助學金 8,000

元。 

高中部 

國衝班：前學期智育成績總平均達 85 分

以上，且為國衝班排名前二名，（分組後為

該組第一名）， 頒發獎助學金 30,000 元。 

菁英班：前學期智育成績總平均達 85 分以

上，且為菁英班前二名 （分組後為該組第一 

名）， 頒發獎助學金 40,000 元。 

國衝班：前學期智育成績總平均達 80 分

以上，且為國衝班排名前六名（分組後為

該組前三名），頒發獎助學金 25,000 元。 

菁英班：前學期智育成績總平均達 80 分以

上，且為菁英班前四名（分組後為該組前二

名），頒發獎助學金 30,000 元。 

國衝班：前學期智育成績總平均為國衝班

排名前十名（分組後為該組前五名），頒發

獎助學金 5,000 元。 

菁英班：前學期智育成績總平均為菁英班前六

名（分組後為該組前三名），頒發獎助學金

5,000 元。 

    備註：1. 領取獎助金同學若於畢業前轉學，必須繳回所有領取之獎助金。 

           2. 前一學期功過相抵後未累滿一大過或未有單次記大過以上處分仍未銷過。   

           3. 健康與體育成績達 70 分以上者。 

 

 

肆、本辦法自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起適用於國中部學生與高中部學生。 

    本辦法呈報 董事會核准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